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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与阶级关系再思考 
——基于公民权与阶级形成的视角读《危险的阶级》 

 

 

孙湛宁 

 

《危险的阶级：底层阶级与社会公民权》(Dangerous Classes : The 

Underclass and Social Citizenship)是美国社会学者莉迪亚·莫里斯

(Lydia Morris)于 1994 年出版的作品。作为一名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背

景的女性学者，她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移民、底层阶级与劳动力市场问

题，以及相关的公民福利权与贫穷问题等等。尽管这本书在中国学者

研究社会福利问题时尚有涉及，但对于研究阶级和公民权问题，这本

书却往往被忽视。《危险的阶级》一书并没有经验性材料作为支撑，

莫里斯最初的写作目的在于比较英国和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的

发展，但通过比较研究和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她对底层阶级

（underclass）概念进行了重要补充，并由此批评马歇尔主义的公民

权与社会阶级研究，提出了一个将公民权作为社会排斥制度以制造底

层阶级的崭新视角。因此，无论是对底层阶级的研究，还是公民权发

展的研究，抑或劳工问题的研究，《危险的阶级》都是一本重要的读

物。 

 

 

一一一一、、、、    对底层阶级概念的扩展对底层阶级概念的扩展对底层阶级概念的扩展对底层阶级概念的扩展    

 

《危险的阶级》一书的写作源于以下两个背景：第一，就现实层

面而言，20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国和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群体。

对于男性和核心家庭而言，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全时雇佣制不再视为

理所当然。大量的男性失业者、单亲家庭的失业者开始成为游离于主

流社会规范和价值之外的底层阶级的一部分，而这个时期的黑人、女

性和外来移民则更是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第二，就学术脉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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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默达尔(Myrdal)最先提出底层阶级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

个失权的阶级，由失业者、潜在失业者和隐形失业者组成。在很大程

度上，他们同国家的其他群体分离得越来越远，不能分享生活、进取

心和成就”（参见钱志鸿、黄大志 ，2004）。然而，自底层阶级概念

创立以来，有关公民权和底层阶级的研究就呈现不同的发展脉络

（Silver，1993）。一派以马歇尔的公民权概念为参照，重视阶级的

分类和权利边界的界定，认为应该在阶级分化的总体框架内建立底层

阶级概念，即穷人或者失业者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仅仅是被

阻隔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或处于工人阶级的底层。这一研究取向被视为

社会结构学派，在英国占主流。而另一学派则反对社会结构学派不重

视分析底层阶级内部不同的群体以及公民权与这些不同群体（如单亲

家庭、女性等）之间的关系（Pascall,1986），他们被认为是社会行

为学派，在美国占主导地位（钱志鸿、黄大志 ，2004）。他们认为，

底层阶级不仅包括失业者和穷人，还包括一些不能充分享有公民权的

移民、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底层的女性和单亲家庭等等（Morris，1994）。

而莫里斯对于英国、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也正是回应底

层阶级概念的发展。 

《危险的阶级》第一章探讨了底层阶级形成的原因和制度背景，

第二章讨论了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其贫穷标准、社会福利

标准的演变以及公民权的发展轨迹。第三章则主要关注美国的社会福

利制度发展，莫里斯将其称为“新世界”（The “New” World）。

由于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英国的发展历史有着显著不同，因此

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呈现另外一种状态：开展对孤儿的救助、反

对贫困的战役（The War on Poverty）等等。第四章则针对前三章的

研究提出底层阶级的概念。莫里斯认为，底层阶级概念的英国流派和

美国流派之所以不同，在于两个国家社会文化的不同并直接导致美国

对于黑人问题、单亲家庭问题、闲散人员问题、犯罪问题、性别问题

和移民问题的关注。此书的最后两章分别深入阐述了性别与移民劳工

与底层阶级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六章的分析，莫里斯认为，底层阶

级不仅仅是包括失业者和仰赖国家的人，也要通过他们在劳动力市场

中的位置、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享有社会福利的程度加以理解，并

由此扩展了对底层阶级研究的分析视角。 

整体看来，《危险的阶级》一书中前五部分章节的前提假设是将

公民权视为一项无可置疑的权利，而只是讨论其中社会权（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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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hip）的普遍性问题。然而，在最后一章“移民劳工与底层

阶级”中，莫里斯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权社会功能的讨论，直接

挑战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认为公民权在国民内部是制造平等的制

度，而对于外来移民而言，公民权也是一种社会排斥和制造底层阶级

的社会制度。 

 

 

二二二二、、、、    作为社会屏蔽作为社会屏蔽作为社会屏蔽作为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social closuresocial closuresocial closure））））制度的公民权制度的公民权制度的公民权制度的公民权    

 

在开始介绍《危险的阶级》中有关移民劳工的公民权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对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有所回顾。英国著名社会政策大师

T.H.马歇尔于 1949 年出版的著作《公民权与社会阶级》(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通常被当作公民权社会学研究(Sociology of 

Citizenship)的基石。马歇尔在文中给出了公民权的基本定义：“公

民权是给予那些一个共同体的完全成员的一种地位( status) ，所有

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就这种地位所授予的权利和义务而言是平等的”

(Marshall，1992 :18) 。马歇尔的公民权定义包含着两层意涵，第

一，公民权涉指一种地位，并包含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其二，公民

权代表一种平等原则（陈鹏，2008）。在马歇尔看来，公民权的发展

沿袭了一种线性发展轨迹。最先得到发展的是民事权（civil rights），

即人的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占有财产的权利和缔结有效

契约的权利，以及寻求正义的权利，对应的实现制度是法院。其后发

展的是政治权（political rights），即参加选举、履行政治权力的

权利，对应的实现制度是国会或地方政府的参议会。最后得到发展的

是社会权（social rights），即享受少量经济和安全的福利、充分分

享社会遗产和按照社会中通行的标准而生活的权利，对应的实现制度

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Marshall，1950）。而这三种权利的实现既

体现为公民抗争的结果，也与资本主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对应

的，并分别冲击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阶级不平等体系。18 世纪，最先

得到发展的民事权赋予每一个人以自由权利，这不仅极大冲击了封建

制度，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发

展。与民事权伴随产生的政治权在 19 世纪逐步得到发展，这使得工

人阶级有权利自由结社、抗议，通过选举传达自己的主张，提高为自

身经济和社会地位抗争的能力，并由此缓和长期积累的劳资矛盾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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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矛盾。在 19 世纪末期得到发展的社会权则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

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它不再仅仅试图减少社会最底层阶级的贫困所

带来的明显痛苦，而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平等模式。它

不再像从前一样只满足提高作为社会大厦之根基的底层结构，而对上

层结构原封不动；它开始重建整个大厦，哪怕这样做可能会以摩天大

楼变成平房的结局告终也在所不惜”(马歇尔，2007 ：24) 。因此，

在马歇尔看来，公民权“浪潮式”的发展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缩小

阶级不平等的一项平等制度的完善过程。尽管阶级之间仍有很大的经

济差距、权力差距和文化价值差距，但公民权提供了社会成员平等的

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选举和被选举权等，保证社会成员

中的贫者能够享有最基本的生存、教育、医疗条件等社会福利，从而

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而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帕金(Frank Parkin)则认为公民权制度

并不完全是促进社会平等的制度，而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社会屏蔽

概念最先源于马克思·韦伯对于社会成员获取特权和生活机会的分

析，“通常一群竞争者会以其他（实际或潜在的）竞争者外在可见之

特征——种族、语言、宗教、地方或社会性出身、血统、社区等等—

—作为排斥的借口”（Weber，1978：43）。帕金发展了韦伯的社会

屏蔽概念，将身份制视为社会屏蔽制度中的重要一项，不同身份的社

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权力和机会结构，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

会身份，很难通过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国家严格控制各种身份之间

的差别和转换。身份成为人们获得某种职业、地位，享有某种社会资

源，占有某种社会声望的基本前提条件。“在民族国家内部，由于领

地争夺的结果或驱使移民成为二等公民这样的人种等级化是最常见

的例子”（Parkin，1979：96）。对于那些由于文化等原因排除于工人

阶级之外的社会群体，帕金写到：“他们对于微弱的政治地位已经无

能为力，而连他们自组织和防御侵犯的能力也受到严重削弱”

（Parkin，1979：96）。尽管没有详细论述，但帕金已经认识到了公

民权的重要功能——社会排斥。此后，作为社会屏蔽制度的公民权被

广泛讨论。罗格斯在《法国与德国的公民权与国家地位》写到：“尽

管公民权在国家内部具有包容性、平等性，但对外则是排斥的，因此

在公民和外国人之间有一个具有法律意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明确区分。

而领土国家的一项基本和突出的利益就在于控制移民数量” 

(Rogers,1992: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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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公民权既是一种对国家内部公民的平等制度，又是对

非国家公民的社会排斥制度。在公民权双重功能的视角下，莫里斯在

《危险的阶级》中通过梳理欧洲各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引入了对移民劳

工的公民权分析。如果说，作为平等制度的公民权和作为社会排斥制

度的公民权的分界点在于“公民”国籍的界定，那么对于移民劳工的

公民权问题，传统的界定标准显然是混淆不清的。首先，移民劳工已

经突破了国家领土边界的限制，并在接收国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位置，

因此很难界定他们是否是国家“公民”；其次，即便移民劳工取得了

公民身份，但由于他们在语言、肤色、文化传统等方面与接收国居民

不同，移民劳工也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接收国工人阶级占有同样的

位置、享有同样的就业机会，这成为他们位处底层阶级的主要原因。

而在这个意义上，移民劳工所享有的公民权是不完整的。第三个方面

是关于移民劳工子女的公民权问题。姑且不论阶级再生产、文化再生

产等问题，仅在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福利条件问题上，他们就不能

享有与接收国公民相同意义的公民权。而这仅仅是合法移民的公民权

问题，至于非法移民，他们更不能享受任何形式的公民权（Morris，

1994）。研究移民问题的专家凯瑞斯指出，几乎所有的非法移民和大

多数合法移民都是非技术工人，他们渴望并做好了接受任何困难的、

令人厌烦的工作的准备，尽管工资低于美国最低工资标准，但总是比

他们在本国能找到的工作好得多（Carens，1988：210）。由于底层阶

级不仅仅以经济能力为单一维度，也包括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

置、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享有社会福利的程度，以及表达自身诉求

的能力，因此，是否享有充分的公民权也是考察底层阶级的重要维度。

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社会屏蔽制度的公民权，已经成为制造底层阶

级的制度，这显然已经和马歇尔意义上的作为平等制度的公民权大相

径庭。 

 

 

三三三三、、、、一种展望一种展望一种展望一种展望：：：：劳工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劳工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劳工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劳工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马歇尔的《公民权与阶级》发表在 1949 年，尽管这部著作自出

版以来便常受人诟病，大多数批评意见认为马歇尔的判断过于静态、

线性和维度单一（Koch，2004），而没有看到不同国家、民族具有不

同的公民权内涵和发展轨迹，但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否定公民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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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够促进资本主义能动系统的平等制度。然而，莫里斯引入的移

民劳工的公民权问题却是对马歇尔公民权的重要批判，其原因在于两

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马歇尔所处的时代正是在二战结束后资本主

义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时期，受到交通、通讯等现代工业技术的限制，

移民劳工问题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问题。而随着全球化时

代的到来以及国家之间经济差距的加大，移民劳工开始大量进入发达

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并迅速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一级。发达国家

由此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需要谨防作为移民劳工的外

来者（outsiders）享有本国的资源和文化，保证本国公民享有平等

的社会福利和相对优厚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使用移民劳

工的廉价劳动力（Morris，1994）。于是公民权开始作为社会排斥制

度对外来者发挥作用，制造出大量缺失公民权的底层劳动阶级。当然，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采用另一种既能保护本国公民权，又可以使用廉

价劳动力的生产办法——转移资本和劳动场所，而这显然超出了本文

的讨论范畴，作者不便多加赘述。 

回到中国社会学方兴未艾的公民权社会学研究，莫里斯在《危险

的阶级》中分析移民劳工问题时所提出的公民权与底层阶级关系，无

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劳工问题的崭新视角：公民权不仅仅是制造平

等、减少贫富差距、调整阶级关系的社会制度，也是制造不平等、制

造底层阶级的社会屏蔽（或称之为社会排斥）制度。对于不同的阶级

和社会群体，公民权具有截然不同的作用和意义。在对于转型期的中

国社会而言，《危险的阶级》一书的启示在于，我们既要探讨如何争

取和实践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权，也要探索“谁的”和“什么样”的公

民权。沈原认为，城乡居民走向公民权的具体途径可以区分为三种：

农民通过维护地权、劳工通过维护劳权以及中产阶级通过维护产权而

各自走向他们的公民权。这里的公民权是马歇尔意义上的平等的公民

权（沈原，2007）。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农民与城

市居民所享有的公民权意义是不同的，他们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

方面都采用不同的政策，处于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并且户籍制度本身

就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李强，2000）。因此，即便抗争成功，农民、

劳工与中产阶级所实现的公民权也不会具有相同意涵。并且，对于农

民和农民工而言，获取平等的公民权的最初抗争恐怕是打破现有的社

会屏蔽制度，争取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民身份，从而享有与城市居民

相同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地位、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制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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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看来，《危险的阶级》一书所提示的在劳工问题上引入公民权的分

析维度，会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的底层阶级形成问题，即适用于城市

居民的公民权可能是将农民工制造为底层阶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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